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参与基金认购的独立意见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2017

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5月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根据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的要求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认真、负

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公司关于拟参与

投资基金认购的议案》经过认真审阅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经认真审核，我们一致认为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

175,000,000 美元认购基金，有利于借助专业团队及其管理经验为公

司提供优质标的资产，有利于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，提升公司综合竞

争力和盈利能力，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整体经营规划；交

易内容遵循公允和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，审

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；我们原则上一致同意

公司本次认购基金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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